关于规范建筑工程类规划许可证件

变更管理的通知

 
各区县规划（分）局、功能区规划管理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严格控制和管理规划许可证件的变更行为，现将规范我市建筑工程类规划许可证件变更管理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规划许可证件的变更，是指建筑工程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发出后，因城乡规划调整、建设单位名称调整等原因确需对证件和附图进行修正的行为。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申请变更规划许可证件。

（一）因国家、市政府有关政策变化或者城市规划调整等原因，如继续实施已经生效的规划许可将影响公共利益的。

（二）因建设单位名称或者项目名称发生变化，需要对许可证件中的单位名称或者项目名称进行变更的。

（三）原规划方案实施前或实施中引发重大争议和纠纷，经协商一致后变更方案，并且满足规划要求的。

（四）经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文件，属于方案设计、文字表述、数值标注中的遗漏或笔误需要进行变更的。

（五）其他需要对证件和附图进行变更的情形。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满足相应要求后，方可申请变更规划许可证件。

（一）规划证后管理过程中发现违法建设行为的，经规划主管部门认定保留或者局部整改后能够满足规划要求的，应先行履行完毕违法建设处罚程序后，方可申请变更规划许可证件。

（二）许可变更涉及房屋销售合同当事人权益变化的，应取得房屋销售当事人的书面认可证明后，方可申请变更规划许可证件。

（三）根据文物、人防、环保等相关部门的要求需要进行变更且满足规划要求的，应先行取得相关部门书面意见后，方可申请变更规划许可证件。

四、变更许可内容涉及调整上级规划要求的，应先行按程序办理上级规划调整审批后，方可申请变更规划许可证件。

五、规划许可变更后，原许可有效期起止时间不变。

六、建设单位申请变更规划许可证件，应持相关报建材料到规划行政部门窗口申报，纳入业务管理系统统一办理。

七、原许可证件已失效或者已取得规划验收合格证，需要对原设计方案进行调整的，应当重新办理规划许可手续。

八、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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